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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7_9E_E5_B8_82_E8_c80_304471.htm 兰州市人民政府令

【2007】第2号 《兰州市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治理办

法》已经2007年9月14日市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

予公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津梁 二OO七年十

月八日 兰州市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优化城市发展环境，改善交通状况，规范贷款建设路桥车

辆通行费(以下简称“车辆通行费”)征收治理行为，保障贷

款偿还，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治理条例》和省人民政府有

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登记的机

动车辆以及进入市区城市道路行驶的外地机动车辆，均应当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车辆通行费。 本办法所称的车辆通行

费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市人民政府为偿还城市贷款建设

的道路桥梁贷款本息向机动车辆收取的通行费用。 第三条 市

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本市车辆通行费征收治理工作。 

市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收费治理机构(以下简称“市路桥

收费治理机构”)负责车辆通行费的日常征收治理工作。 市公

安、交通、价格、财政等行政治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

，做好车辆通行费征收工作。 第四条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

收费期限和收费站设置，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复执行。 第五条 

车辆通行费征收实行年票，月票和次票相结合的方式。 第六

条 机动车辆注册登记地为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

区的，车主应当每年在车辆注册登记日对应月份的前一个月

到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办理车辆通行费年票。 外地驻兰办事



机构和长期在兰行驶的外籍机动车辆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

办理下一年度车辆通行费年票。 第七条 机动车辆注册登记地

为皋兰县、榆中县、永登县、红古区和外地注册登记的车辆

在进入市区时实行单项按次办理车辆通行费次票，也可自主

选择办理车辆通行费年票或月票。 机动车辆车主应当在每

月1日至10日凭《机动车辆行驶证》正、副本到车辆通行费收

费站办理月票。 第八条 凡符合交费条件的其他车辆实行次票

缴费，每进入市区一次均须购票。次票在城区3日有效，超

过3日按每3日累计计算补办次票。 车辆通行费次票由车辆通

行费收费站办理。经高速公路进入市区的机动车辆，由市人

民政府与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与

高速公路收费治理机构委托议定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办理。 第

九条 对下列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一)悬挂军队、武警专用

号牌的车辆；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

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悬挂“警”字号牌的车辆； (三)设有固

定装置的消防车、医院救护车； (四)城市公交车、市区出租

车、农用车、城市环卫清洁车； (五)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

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的车辆(包括插秧机)； (六)执行抢险

救灾任务的车辆； (七)在国家规定的绿色通道上运输鲜活产

品的车辆。 前款第四项规定免缴车辆通行费的机动车辆应当

到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办理免缴手续。 第十条 公安交通治理

部门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

记、注销登记、核发机动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等业务时，应当

核实车辆通行费年费缴纳情况，对未缴纳车辆通行费年费的

机动车辆，应当告知车主及时补缴。 第十一条 新车注册、外

地车辆转入本市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区的，在办理



有关手续时应当缴纳本年度剩余月份的、车辆通行费。 已缴

纳车辆通行费年费的车辆换牌、转移登记、变更所有人的，

车主应当自换牌、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实材料到市路

桥收费治理机构办理变更。 对转出征收范围或因事故、盗失

、扣押(扣留)、报废等原因造成车辆不能正常行驶的，由车

主凭相关证实材料到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办理补缴或退费。 

第十二条 对不能按年度缴费或退款的车辆，由市路桥收费治

理机构按照对应剩余月份实际收缴或按规定程序退还车辆通

行费。 第十三条 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对缴纳年票，月票通行

费的机动车辆，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

并配发与车牌号码、类别相一致的车辆通行费年票、月票标

识。 车主应当将车辆通行费年票、月票标识粘贴在车前挡风

玻璃右上角。摩托车车辆通行费标识应随车携带，以备查验

。 第十四条 车辆通行费次票、月票征收后不予退换。 车辆通

行费年票、月票标识如有遗失或损毁，车主应当持《机动车

行驶证》和缴费凭证到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办理相关补发手

续。 第十五条 市公安交通治理部门应当向市路桥收费治理机

构提供给缴车辆通行费年费车辆的车型、牌号、数量等相关

资料，实行车辆通行费年票缴费信息共享。 第十六条 市人民

政府与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批准后，市路桥收费治理机

构应当与委托代收单位签订代收协议，并报市财政部门备案

。 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和受委托代收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委托

代收协议。 受委托代收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代收协议足额征收

车辆通行费。代收单位代收的车辆通行费应与公路收费实施

分账治理，按日结算，通过指定银行存入财政专户，并及时

向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提供车辆通行费收缴资料。 第十七条 



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应当在车辆通行费收费站(点)显著位置

悬挂《收费许可证》，并公开收费审批机关、主管部门、收

费用途、收费项目及标准、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

八条 车辆通行费应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治理的各项规

定，由市财政部门开设“车辆通行费专户”集中治理，专款

专用。收取的车辆通行费用于偿还建设城市路桥贷款本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坐支或挪用。 车辆通行费

实行计划治理，年度还款计划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市人

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车辆通行费的征收治理应当接受市财政

、审计、价格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车

辆通行费的征收、治理和贷款偿还情况。 第十九条 市路桥收

费治理机构受市城管执法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依照本办法规

定对车辆通行费缴纳情况进行稽查和行政处罚。 车辆通行费

收费稽查人员应当统一着装，在稽查车辆通行费缴纳情况时

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文明检查。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管执法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市路

桥收费治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规定办理

车辆通行费年票的，责令其15日内补缴车辆通行费，予以警

告，并处以200元罚款； (二)未按规定办理车辆通行费月票、

次票的，责令其补缴车辆通行费，予以警告，并处以50元罚

款。 第二十一条 对转借、冒用、伪造、涂改车辆通行费年票

或月票的，由市城管执法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市路桥收费治

理机构责令其补缴车辆通行费，对单位处以1000元罚款，对

个人处以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提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法》和国务院《收费公路治理条例》予



以处罚；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一)强行通过车辆通行费收费站的； (二)故意阻塞车辆

通行费收费道口的； (三)阻碍车辆通行费收费人员、稽查人

员执行公务的； (四)其他扰乱车辆通行费收费治理秩序的行

为。 第二十三条 市路桥收费治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车辆通

行费征收治理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

为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7

年1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